附件1：
德宏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生照顾项目资格审查表（    ）
          州、市          县、市、区    考号                    
	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属农村或城镇户口
	

	
	
	
	
	
	
	
	
	
	是否农业人口
独生子女
	

	
	何时毕业于
何      校
	


	
	考生身份证号
	
	
	
	
	
	
	
	
	
	
	
	
	
	
	
	
	
	

	
	家庭详细
地    址
	
	联系
电话
	

	
	父母情况
	父亲
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考生在德宏州
	户口几年
	

	
	
	母亲
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学籍几年
	

	考生选择照顾项目
	①我州世居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五种少数民族考生；
②农业人口独生子女；
③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④见义勇为的子女；
⑤现役军人子女；
⑥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⑦公安英烈、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⑧我州援助瑞丽“3·29”抗疫的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子女。
	有关单位
审核意见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考生选择
（填代码）
	（          ）
	
	

	审批意见
	班主任
审批意见
	

	
	学校
审批意见
（盖章）
	

	
	县市招考办
审批意见
（盖章）
	



注：背面附填表说明

填 表 说 明
1. 项目包括：（1）当地五种世居少数民族（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2）农业人口独生子女；（3）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4）见义勇为子女；（5）现役军人子女；（6）消防救援人员子女；（7）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8）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子女和一线医务人员子女。
2. 照顾项目，简写在表头括弧内（填代码），如（ 1 ）为选择照顾项目为（当地五种世居少数民族）。
3.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栏的填写注意以下事项：
（1） 当地五种世居少数民族考生，由户籍部门审核签章（公安部门）。
（2） 符合文件的农业人口独生子女考生，应由县、市、区或者乡、镇户籍部门及计划生育办公室审核并出具证明。
（3）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应凭各州、市（县）侨务办公室或统战部的证明。
（4） 荣获见义勇为子女考生，应由各市（县）招考机构审核证书原件并签章。
（5）现役军人子女考生应由驻德宏军分区出具证明。
（6）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应由综合消防救援局出具证明。
（7）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考生，由州公安局出具证明。
（8）我州援助瑞丽“3·29”抗疫的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子女，由考生就读学校及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子女和一线医务人员所在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出具证明。
凡符合以上照顾情形的考生须向社会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享受相关照顾项目。
 (
1
)
